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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七项、第三十项、第三十八项任务

整改完成情况表
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第二十七项

江门开平市苍城镇工业园

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缓慢，仍用临时设施处

理工业尾水。江门市蓬江

区荷塘镇南格工业区污水

管网空缺，集中式污水处

理能力不足，每天 2 万余

吨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

纳污水体石龙围水质黑

臭，现场监测 COD、氨氮

浓度分别达 72 毫克/升、

9.93 毫克/升，超地表水环

境质量Ⅲ类标准 2.6 倍、

8.9倍。现场抽查发现，该

园区 1 家食品加工企业无

污染治理设施，污水直排；

1 家非法炼制地沟油企业

废水简易处理外排，外排

废水 COD 浓度达 75400

建成运行开平市苍城

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

度处理厂；完善蓬江区

荷塘镇南格工业区截

污管网，实现全收集、

全处理；石龙围水体消

除黑臭。

（一）2021 年底前已启动开平市苍城

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度处理厂（1万

吨/日）建设，2022 年底前完成厂区

主体工程和管网建设并投入运行。同

时加强工业尾水临时应急处理设施

运行管理，确保发挥作用。

（二）完善蓬江区荷塘镇南格工业区

截污管网，2021年底前已建成污水管

网 5.7 公里，2022年 2月底前完成老

旧管网排查与修复。

（三）全面开展石龙围水体综合整

治。2022年 6月底前完成篁湾村污水

治理工程，建成污水管网 4.2公里，

清淤 1.1 公里。禁止石龙围流域范围

引进涉废水排放的重污染项目，严格

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要求，加强

鱼塘管理，建立河道保洁长效机制。

2022年底前石龙围水质消除黑臭。

（四）严厉查处环境违法企业。依法

（一）整改目标完成情况

已建成运行开平市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

中深度处理厂；实现蓬江区荷塘镇南格

工业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以及石龙围

水体消除黑臭的目标。省、江门市整改

方案明确的整改目标如期完成。

（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截至 2022 年底，开平市苍城镇工业区

尾水集中深度处理厂已建成运行，新建

工业污水管网约 3公里，设施运行正常。

督促运营单位加强工业区尾水临时应急

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日常巡查，工业区

尾水临时应急处理设施已于 2023年 1月

停止使用。

2.2021 年底前，完成蓬江区荷塘镇南格

工业区 5.7公里污水管网建设任务；2022
年 2 月底前，完成管网排查并修复破损

管道 18处。持续深化南格工业区污水管

网排查整改，清淤疏通管网 1.1 公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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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毫克/升、氨氮浓度为 393
毫克/升，分别超过广东省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二级标

准 579倍、18.7倍。

清拆非法炼制地沟油企业，责令江门

市蓬江区荷塘荷兴食品加工厂完善

防溢流处理设施。集中开展南格工业

区及石龙围流域涉废水企业专项执

法行动，依法分类推进关停取缔和提

升整治工作。

水井 225 个，维修更换雨污合流总口截

污拍门 1 个，改造雨污合流管道截污总

口 1 个，改造雨污合流明渠截污排口 1
个，通过对南格工业区范围内污水实施

总口截污，将污水统一收集进入荷塘镇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确保污水收集处

理到位。

3.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蓬江区荷塘镇

篁湾村污水治理工程，新建污水管网

4.26公里，清淤河道 4.4 公里。严禁石龙

围流域范围引进涉废水排放的重污染项

目，加强石龙围周边 33个水产养殖户管

理，规范尾水治理与排放。加强河道保

洁，2022年共清理垃圾量约 320吨。根

据 2022 年至 2024 年监测结果，石龙围

水质均优于城市黑臭水体标准，已消除

黑臭。

4.蓬江区已对非法炼制地沟油企业进行

清拆，责令江门市蓬江区荷塘荷兴食品

加工厂完善防溢流处理设施。组织开展

南格工业区及石龙围流域涉废水企业专

项执法行动，检查企业 328 家，发出整

改通知书79份，立案查处8家，截至2022
年底已全部完成整改。

第三十项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 按照《广东省入河（海） （一）省整改方案： （一）整改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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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仍有近 20%任务尚未

完成。

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的要

求，全面完成入海排污

口排查任务。

1.沿海各地市做好专项行动入海排污

口排查成果数据核对工作。承担排查

任务技术单位及相关沿海地市对专

项行动排查出的入海排污口有关信

息进行核对，补充完善全省入海排污

口排查登记信息库，确保此次专项行

动排查成果与已经开展的入海排污

口排查工作衔接。

2.沿海各地市做好入海排污口信息管

理，进一步完善入海排污口管理台

账，及时更新“广东省重点入海排污

口监管系统”有关信息。

（二）江门市整改方案：

1.针对海域排查名录中涉及的江门市

潭江沙仔岛，进一步做好入海排污口

排查成果数据核对工作。

2.加强入海排污口信息管理，进一步

完善入海排污口管理台账。

江门市按照《广东省入河（海）排污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

全面完成入海排污口排查任务。省、江

门市整改方案明确的整改目标如期完

成。

（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广东省入河（海）排污口行动工作方

案》涉及江门市入海排污口排查相关任

务共 1项（为潭江沙仔岛入海排污口），

已于 2021 年 1 月完成排查工作，并于

2021 年 9 月通过验收。2.江门市按照省

有关工作部署要求，完成专项行动排查

成果与已经开展的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

衔接，加强入海排污口的动态管理。按

要求完成全市入海排污口排查成果数据

核对和信息管理工作，并根据动态排查

发现的新会区三江镇沙仔岛岸段、台山

市都斛镇白石村岸段、台山市广海镇和

贵水产贸易部码头岸段等排口逐一进行

核实整改，开展全市海岸线入海排污口

回顾性排查，及时更新“广东省重点入海

排污口监管系统”有关信息。

第三十八项

部分自然保护地管理薄

弱。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

质公园 2005年批复成立，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开

采行为，加快实施生态

修复；依法依规处置地

（一）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

要求。2023 年底前完善广东恩平地热

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和服务中

（一）整改目标完成情况

恩平市已对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

存在的违法违规开采行为依法查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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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公园内长期存在瓷土矿、

花岗岩等 5处违规矿山开

采点，涉及面积 2092亩，

其中飞蛾岭矿山等 3 处矿

点未按要求进行阶梯型开

采，甚至越界开采，大量

废渣无序堆积，多处山体

塌方，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恩平市及有关部门未及时

制止上述违规开采行为，

并且在采矿证相继到期

后，还于 2021 年 2月至 3
月违规为其中 2 处开采点

续证。

质公园范围内违规矿

山开采点；科学制定地

质公园规划，明确地质

公园范围界线，加强自

然保护地管理。

心机构职能，健全管理制度，推进勘

界立标和信息化建设，加大常态化巡

查监管，防范违法开采及生态破坏，

加强地质遗迹保护及科普宣教工作。

（二）开展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

园范围内矿山综合修复治理。对公园

范围内矿山企业开展全面排查，2022
年 6 月底前制定“一矿一策”整改方

案，对 5个矿山实行分类处置：对越

界开采的基隆矿山，依法处罚，追究

企业相关责任人责任，责成企业落实

生态修复治理责任，吊销采矿证；对

破坏性开采的飞蛾岭矿山，责令企业

立即停工停产，依法处罚，责成企业

落实生态修复治理责任，收回采矿

证；对弘宇矿山、锦安矿山、中天矿

山，责令企业立即停工停产，责成企

业落实生态修复治理责任，收回采矿

证。2024年底前完成生态修复治理。

（三）2022 年年底前完成广东恩平地

热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四）对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

存在的违规开采行为进一步调查核

实，加强建章立制，加大巡查管控力

度，提升公园管理水平。

照生态修复方案完成5个矿山生态修复；

依法依规处置地质公园范围内违规矿山

开采点；进一步完善地质公园管理机构，

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单位科学编制《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

质公园规划（2021-2025）》并印发实施，

明确了地质公园范围界线，加强自然保

护地管理工作。省、江门市整改方案明

确的整改目标如期完成。

（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要求。一

是恩平市完善了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

公园管理委员会和服务中心机构职能，

明确了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管理

委员会各成员名单职责，2021年底已将

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机构

“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服务中心”
由正股级调整为副科级一类事业单位。

制定并落实《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

园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广东恩平地

热国家地质公园服务中心管理制度》《广

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服务中心巡护

制度》《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服

务中心工作职责》等制度。二是恩平市

结合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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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划调查，完成公园范围矢量化数据制作，

在 3 处温泉地质遗迹核心区域和其他所

有地质考察点安装 24小时监控设施，对

地质公园进行全天候科学化、信息化管

理。结合林长制巡查工作，建立健全县

镇村三级网格体系，落实责任人，加强

地质公园精细化巡查管理。结合自然保

护地管理工作，加大地质遗迹保护宣传

力度。

2.开展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范围

内矿山综合修复治理。一是恩平市成立

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一矿一工作专班”。组织

恩平市自然资源、林业、水利、应急管

理、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公园范围内矿山

进行全面排查，针对各矿山存在问题，

2021年 10月编制了《广东恩平地热国家

地质公园总体整改方案》和“一矿一策”
工作方案，并结合有关要求修订完善后

印发实施。二是恩平市统筹组织、系统

开展5个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等整改工作，

聘请第三方公司开展矿山生态修复设计

和施工。2024 年 7月，全面完成了 5个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并组织省地质专家

召开 5 个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验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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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同意通过验收，专家一致认为 5 个矿山

均已按设计要求完成了生态修复治理，

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水土流失得到控

制，植被复绿效果良好，生态环境得到

改善。

3.完成编制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

总体规划。恩平市聘请专业机构对公园

地质遗迹点开展科研调查，在 2005 年申

报范围的基础上，加入了锦江温泉、帝

都温泉核心泉眼点，规范划定相应地质

遗迹保护区，完成编制《广东恩平地热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1-2025）》，并

于 2022年 12月 23日由恩平市人民政府

印发实施。

4.对广东恩平地热国家地质公园存在的

违规开采行为进一步调查核实，加强建

章立制，提升公园管理水平。经进一步

核查，地质公园范围内除了现有 5 个矿

山外，无其他开采点，无其他违规开采

行为。针对基隆矿山越界非法开采案件，

已由法院依法审理判决。针对飞蛾岭矿

山存在未按批准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和

土地复垦方案进行治理的违规行为，已

由恩平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法立案查处。

恩平市按照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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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然保护地管控要求，组织技术单位对地

质公园范围内所有地质遗迹点进行坐标

勘定，并树立标识牌，在核心区域安装

监控设施，加强信息管控；建立健全县

镇村三级巡查监管制度，切实提高地质

公园管理水平。


